关于开展学院2012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科研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
各系、相关部门：

我校2012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科研项目结题时间已至，请相关部门和各项目负责人做好结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所需材料

1.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科研项目结题报告书。
2.课题项目研究的主要成果原件或复印件，主要包括：课题研究报告、论文（包括杂志的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封底）、著作等。

3.相关附件或佐证材料（如取得的专利证书、获奖证书、成果转化证明、发明制作实物、模型、软件等）。
4.以上材料的电子文档（制作实物、模型等需提供相应照片），电子文档以项目名称命名。

二、结题与验收程序

1.项目负责人将结题材料交到所在系，系组织专家对申报结题的项目进行评审，签署评审意见和评审结果，并填好《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科研项目结题评审汇总表》。评审结果分为推荐优秀、合格、不合格，其中推荐优秀的项目数为系立项资助项目总数的30%。
2.系于9月25日前统一将评审材料交到学生会办公室（东校区学生创新创业楼3楼320室）。电子稿发至xsky@hutc.zj.cn邮箱，同时请注明系、班级、课题名称、课题主要负责人等信息。 
三、相关注意事项

1.确因特殊原因需申请延期结题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填写《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科研项目延期结题申请表》，经系同意，报教务处审核后方可延期，原则上延长时间不超过2013年10月25日。到期由系组织验收评定，并将验收结果上报教务处。
2.自动放弃的课题，课题负责人需填写《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科研项目课题放弃申请书》，课题组全体成员及指导教师签名，系审核，报教务部备案，课题组退回已发课题经费。
3.有关表格下载地址：湖州师范学院教务处网站下载专区实践教学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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